关于评选2015年度温州市律师行业优秀团干部、优秀团员的通知

为进一步加强团建工作，树立典型，宣传先进，经市律协团委研究决定开展2015年度优秀团干部、优秀团员评选工作，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1、 名额
   优秀团干部从市律协团委、各团支部及联合支部的团干部中择优推选8名；优秀团员从全市28周岁以下的青年团员律师中择优推选20名。

2、 条件

（1） 优秀团员

1、思想觉悟高：积极拥护和宣传党的路线、方针和政策，有较强的组织纪律性。

2、组织观念强：自觉遵守团的纪律，积极主动的参加共青团的各项活动，完成团组织交代的任务；广泛团结青年律师，在工作和生活等方面起模范带头作用。

3、近三年未受过司法行政机关或律师协会处分，律师执业信用等级A级以上。

（二）优秀团干部

1、思想素质高：积极拥护和宣传党的路线、方针和政策；坚持原则，公道正派，顾全大局，在团员和青年律师中有一定影响力。
2、工作作风好：热爱并认真做好团组织工作，善于创新，能起带头作用；能广泛团结青年律师，积极为广大团员律师解决实际问题，在团建工作中有突出表现。

3、组织纪律强：有较强的组织纪律观念，能出色完成组织交代的任务。

4、近三年未受过司法行政机关或律师协会处分，律师执业信用等级A级以上。

3、 程序
1、请市律协各团支部、联合支部按照文件要求推荐优秀团干部1名、优秀团员1-2名，于2016年1月15日前报市律协团委。联系人：梁蓓蕾 ，电话：15868717767。
2、市律协团委将根据优秀团干部、优秀团员评选条件、推荐材料及个人现实表现对被推荐人员进行综合评定。最终择优评选出优秀团干部8名、优秀团员20名。

四、表彰

 对评选出来的优秀团干部、优秀团员，市律协将予以表彰。

温州市律师协会团委

2015年12月31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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注：本表一式三份，团委、支部、团员个人档案各存一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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注：本表一式三份，团委、支部、团员个人档案各存一份。

